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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内蒙古创新方法大赛决赛比赛规则

2021年内蒙古创新方法大赛决赛（以下简称“决赛”）形式为项目展示，123 支参赛队参加。为确保赛事科学规范有序及公平公正公开，特制订比赛规则如下： 
（1） 参赛队分组 
参赛队（也称“项目”）按项目编号先后顺序通过抽签的方式分为A、B、C、D 组。抽签产生的竞赛编号即为参赛队的唯一编号，决定参赛队所在的分组和在该组中的项目展示顺序。竞赛编号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如编号“A01”，第一位字母表示参赛队所在分组，后面两位数字表示参赛队在该组中的顺序。A、B、C、D 四个组， 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的奖项数量分别为 2 个、4个、6个和7个。
（2） 项目展示 
参赛选手以口头陈述的形式介绍所展示项目的内容，可配合演示文稿及实物。每个项目展示时长为 10 分钟，其中口头陈述时间5分钟，专家问询5分钟。 
1. 展示规则 
（1） 各参赛队须按抽签分组编号决定的出场顺序，提前作答辩准备。各参赛队在陈述、答辩过程中须严格控制时间。现场设计时器，并有工作人员提示结束项目陈述、答辩。 
（2） 各参赛队须严格遵守比赛时间及进度安排，如因技术原因导致参赛队不能按时参赛或比赛中断，如该项目参赛时间为上午，参赛时间调整至当日上午其他项目答辩结束后，如该项目参赛时间为下午，参赛时间调整至当日下午其他项目答辩结束后，如该项目仍无法按时参赛，其成绩按照零分处理。
2. 计分规则 
每组3位评委分别按百分制给出分数。每支参赛队得分由三个得分的平均分计，小数点保留后2位。  
（4） 评审标准与程序 
评审标准：
	序号
	评审项
	分值
	评审标准
	分数范围       （取整数）

	1
	企业问题创新难度     与创新等级
	10分
	属于行业重大难题
	8-10分

	
	
	
	属于行业一般难题
	6-7分

	
	
	
	属于企业内部难题
	4-5分

	2
	创新方法应用程度    与应用水平
	30分
	多方法融会贯通，应用巧妙，吻合度高
	24-30分

	
	
	
	创新方法综合应用，吻合度较高
	16-23分

	
	
	
	创新方法简单应用，有一定吻合度
	10-15分

	3
	方案可实施性
	20分
	可实施性强
	17-20分

	
	
	
	可实施性一般
	12-16分

	
	
	
	可实施性弱
	8-11分

	4
	实际/预测应用效果    与效益（分类）
	10分
	问题解决理想度高，经济社会效益好
	8-10分

	
	
	
	改进较大，效益较好
	6-7分

	
	
	
	改进一般，效益一般
	4-5分

	5
	创新成果第三方评价 （以现场展示为准）
	10分
	取得国家级奖励，或有发明专利及布局
	8-10分

	
	
	
	取得省级奖励，或有发明专利
	6-7分

	
	
	
	密切相关成果有奖励，或有专利
	4-5分

	6
	现场展示及答辩情况
	20分
	充分展现创新方法掌握与应用水平高
	17-20分

	
	
	
	作品引人关注
	12-16分

	
	
	
	作品体现解决问题
	8-11分


程序规则： 
（1） 各参赛队于9月28日晚上18:00-19:00按抽签方式分成 A、B、C、D四个组，须公证员和工作人员在场公证和记录。
（2）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于9月29 日8:00 组织评审专家进行随机抽签分组，对应分为 A、B、C、D四个评审组，每组3位评审专家。抽签须公证员和工作人员在场公证和记录。每组由组委会指定或本组3人公推一名组长，负责主持本组的评审工作。 
（3） 各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严格控制时间，杜绝超时问询。 
（4） 评审专家严格依据《评审标准》，独立给出每个项目得分，互不协商，避免因个人主观因素及受他人观点影响导致项目评审工作存疑。 
（5） 各评审专家根据每个项目的实际情况综合填写《评委打分表》并签字确认后，由现场工作人员统一收取。 
（6） 现场工作人员核实每个项目的《评委打分表》，交由大赛组委会核分小组进行录入统计。每个项目得分，在下两个项目展示结束后，由核分小组工作人员填写至门口的成绩表进行公布。 
（7） 项目展示过程全程摄像，将作为大赛影视资料档案交组委会留存备案。 
（8） 专家应与组委会签署项目评审承诺书，按照项目评审标准的要求，独立、客观、公正地对参赛项目进行评审。 
3. 计分原则
（1） 大赛以每份《评委打分表》的总分为依据，按照每个项目三个总分求平均值（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下同）获得该项目在展示环节的最终得分。 
（2） 如果出现某组第 2 名总得分与第 3 名总得分并列相同的情况时，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由组委会进行抽签决定晋级电视擂台赛和一等奖。 
（3） 如果出现同一组第6名总得分与第7名总得分并列相同的情况时，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由组委会进行抽签决定晋级二等奖。 
（4） 如果出现同一组第 12名总得分与第13名总得分并列相同的情况时，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由组委会进行抽签决定晋级三等奖。 
（5） 公示成绩时以每组项目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名，选手不能因 A、B、C、D不同组别之间同一获奖档次的项目存在分数差异而提出异议或申诉。 
（6） 本次大赛的分组抽签、项目展示及电视擂台赛等中涉及到公证的环节，由内蒙古科协机关纪委人员进行现场公证。 
（6） 违规处理 
为严肃比赛纪律，保证比赛进程的公开、公平、公正，对违反比赛纪律的人员将做出如下处理： 
1. 发现参赛选手弄虚作假的，报经大赛组委会核实后，取消该选手比赛资格；已获奖者取消其获奖资格，责令其退回所获证书（奖杯、奖牌、证书等）。该选手所在单位不得参评优秀组织奖。 
2. 参赛选手有下列情节之一的，比赛成绩计零分： 
（1） 各竞赛环节出现作弊行为的。 
（2） 各竞赛环节未按时入场或中途擅自离开的。 
（3） 各竞赛环节比赛过程中使用通讯工具与他人联系的。 
（4） 扰乱赛场秩序，影响比赛进程，情节严重的。 
（5） 其他违反比赛规则且不听劝告的。 
3.对违反比赛纪律的各单位，将给予警告批评。













